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主要股東變更  
 

 

本 公 告 乃 中 信 資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 本 公 司 」 ）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 上 市 規 則 」 ） 第 13 .09條 和 香 港 法 例 第 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 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公佈其接獲通知，TIHT Investment Holdings III  Pte. Ltd.（「TIHT」）已向

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的 附屬公司（統稱為「淡 馬 錫 」）收購

786,558,488股本公司股份（「出售股份」），佔本公司權益10.01%，出售股份的

收購價為每股 1.235港元。本公司明白淡馬錫與TIHT完成買賣出售股份仍須取決於

滿足若干條件。  

 
倘若淡馬錫與 TIHT完成買賣出售股份，淡馬錫將不再是本公司的股東，而 TIHT

將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在本公司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 TIHT乃獨立於本公司和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然而，當其完成收購出售股份並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 10.01%，便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和關連人士。  

 
中 國 中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仍 然 是 本 公 司 最 大 股 東 ，持 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

59.50%。  

 
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炎  

 

香港， 2016年11月21日  

 
 
在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郭炎先生、索振剛先生、孫陽先生和李素梅女士，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馬廷雄先生

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高培基先生和陸東先生。 


